
 

 

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七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  旅行業為舉辦

旅遊刊登於新聞紙、雜

誌、電腦網路及其他大

眾傳播工具之廣告，應

載明旅遊行程名稱、出

發之地點、日期及旅遊

天數、旅遊費用、投保

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

險及其保險金額、公司

名稱、種類、註冊編號

及電話。但綜合旅行業

得以註冊之商標替代公

司名稱。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

旅遊文件相符合，不得

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一項廣告應載明

事項，依其情形無法完

整呈現者，旅行業應提

供其網站、服務網頁或

其他適當管道供消費者

查詢。 

第三十條  旅行業為舉辦

旅遊刊登於新聞紙、雜

誌、電腦網路及其他大

眾傳播工具之廣告，應

載明旅遊行程名稱、出

發之地點、日期及旅遊

天數、旅遊費用、投保

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

險及其保險金額、公司

名稱、種類、註冊編號

及電話。但綜合旅行業

得以註冊之服務標章替

代公司名稱。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

旅遊文件相符合，不得

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一項廣告應載明

事項，依其情形無法完

整呈現者，旅行業應提

供其網站、服務網頁或

其他適當管道供消費者

查詢。 

參酌商標法業將「服務標

章」之用語刪除，改以「商

標」稱之，為使相關用語

具一致性，爰將第一項「服

務標章」用語，修正為「商

標」。 

第三十一條  旅行業以商

標招攬旅客，應依法申

請商標註冊，報請交通

部觀光局備查。但仍應

以本公司名義簽訂旅遊

契約。 

依前項規定報請備

查之商標，以一個為

限。 

第三十一條  旅行業以服

務標章招攬旅客，應依

法申請服務標章註冊，

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備

查。但仍應以本公司名

義簽訂旅遊契約。 

前項服務標章以一

個為限。 

一、參酌商標法業將「服務

標章」之用語刪除，改

以「商標」稱之，為使

相關用語具一致性，爰

將本條「服務標章」用

語，修正為「商標」。 

二、第二項規定旅行業商

標以一個為限，惟查實

務上旅行業有申請數

個商標註冊登記，故為

與第一項關於旅行業



 

 

商標應報請交通部觀

光局備查之規定相契

合，並避免消費者產生

混淆，及行政管理需

要，爰將本項作文字上

之修正。 

第四十七條  旅行業受撤

銷、廢止執照處分、解

散或經宣告破產登記

後，其公司名稱，依公

司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

定限制申請使用。 

申請籌設之旅行業

名稱，不得與他旅行業

名稱或商標之讀音相

同，或其名稱或商標亦

不得以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名稱為相同或近似

之使用，致與他旅行業

名稱混淆，並應先取得

交通部觀光局之同意

後，再依法向經濟部申

請公司名稱預查。旅行

業申請變更名稱者，亦

同。但基於品牌服務之

特性，其使用近似於他

旅行業名稱或商標，經

該旅行業者書面同意，

且該旅行業者無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

相近似之名稱或商標： 

一、最近二年曾受停業

處分。 

二、最近二年旅行業保

證金曾被強制執

行。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

來尚未期滿。 

第四十七條  旅行業受撤

銷、廢止執照處分、解

散或經宣告破產登記

後，其公司名稱，依公

司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

定限制申請使用。 

申請籌設之旅行業

名稱，不得與他旅行業

名稱或服務標章之發音

相同，或其名稱或服務

標章亦不得以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之名稱為相同

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

旅行業名稱混淆，並應

先取得交通部觀光局之

同意後，再依法向經濟

部申請公司名稱預查。

旅行業申請變更名稱

者，亦同。 

大陸地區旅行業未

經許可來臺投資前，旅

行業名稱與大陸地區人

民投資之旅行業名稱有

前項情形者，不予同

意。 

一、參酌商標法業將「服

務標章」之用語刪除，

改以「商標」稱之，為

使相關用語具一致

性，爰將本條第二項之

「服務標章」及「類似」

用語，分別作文字修正

為「商標」及「近似」。

另參照經濟部訂定之

「混淆誤認之虞審查

基準」，將第二項之「發

音」用語，文字修正為

「讀音」。 

二、考量現今商業經營型

態多元之趨勢，為利

旅行產業之結盟或加

盟，且經考量尚未損

及消費者權益，如經

既有旅行業同意使用

該名稱或商標，爰參

酌商標法第三十條第

一項第十款至第十二

款規定，放寬新籌設

旅行業者使用相近似

名稱。另為避免經營

不佳之業者藉此一方

式混淆消費市場，參

酌本規則第十二條關

於旅行業得按十分之

一繳納保證金及第五

十九條第五款之規

定，於第二項增訂但



 

 

四、其他經交通部觀光

局認有損害消費者

權益之虞。 

大陸地區旅行業未

經許可來臺投資前，旅

行業名稱與大陸地區人

民投資之旅行業名稱有

前項情形者，不予同

意。 

書規定，俾資適用。 

 


